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7號

原      告  潘麗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永祥律師

被      告  曾偉勝  

0000000000000000

            張于敏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羅愛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號三樓房屋騰

空遷讓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被告曾偉勝應自門牌

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遷出，並將該屋返還原告【見本院111年度湖簡調字第5

15號卷（下稱湖簡調卷）第9頁】，嗣原告追加張于敏（下

與曾勝偉合稱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

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一第94、248頁），核係

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追加，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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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擇

一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前手即訴外人林水源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縱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已於民國65年7

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訴外人趙素貞，趙素

貞於74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之母即訴

外人江菊子，江菊子再於107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讓與張于敏。另林水源並未將系爭房屋之占用交付與原

告，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位在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各有1棟區分所有建物【共4棟，即桃

花新城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均為4層樓，每層樓各2

戶，即每棟8戶（包含位在系爭249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

屋）。

㈡、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

日獲核發64建港字第63號建築執照（下稱63號建照），上開

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設計監造人為訴外人張尚德。系

爭土地之原地主為訴外人劉阿善，其於64年7月1日出具土地

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

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㈢、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

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

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

託書）。

㈣、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訴外人顧樹

安、邱靜雅等61人（下稱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

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

德、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115人（下稱張尚德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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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66建港字第20號建造執照（下稱

20號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

保存登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土地使用同

意書（下稱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

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㈤、劉阿善基於林水源之指示，於68年8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

依序將247、248、249、25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8、4/8

、4/8、2/8移轉登記予張尚德。

㈥、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於98年4月17日簽署切結書（如

本院卷二第35頁所示），張于敏、訴外人張于國於同日簽署

切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7頁所示）。

㈦、張尚德於98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249地號土地（應有

部分10000分之1239）移轉登記予張于敏。

㈧、江菊子分別於104年7月17日、107年12月24日簽署房屋租賃

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94至298頁所示、如本院卷一

第300至304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TALAL，約

定每月租金為1萬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4年7月17日起至1

05年7月17日止、107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江菊

子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申設帳號0000

00000000號帳戶，自100年10月13日起至107年3月1日止期

間，分別於本院卷一第260至261頁附表所示日期，收取如附

表所示之金額。

㈨、張于敏於107年4月23日申請核發系爭房屋之接水電證明，經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08年5月20日同意張于敏接水電。

張于敏自107年9月19日起至109年4月13日曾設籍於系爭房

屋，於108年5月2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同意系爭房屋接

水電、發給水電證明。

㈩、張于敏於109年9月5日簽署如房屋租賃契約書（如本院卷二

第75至77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林瑩春，約定

每月租金為1萬2,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9年9月1日起

至110年8月31日止。張于敏分別於110年9月7日、111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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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62至274頁所

示、如本院卷一第276至292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

偉勝，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5,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10

年9月7日起至111年9月6日止、111年9月7日起至113年9月6

日止。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現為系爭

房屋之間接占有人。

、系爭房屋查無申報設立房屋稅籍之相關資料，依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71年4月房屋稅籍紀錄表記載，系爭房屋房屋稅之起

課年月為72年1月，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並曾

自102年12月25日起至103年4月28日止設籍於系爭房屋。

、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如

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所示），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

義務人為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謂定著物，係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

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

物而言。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其已足避風雨，可達

經濟上使用之目的者，即屬土地之定著物（最高法院63年度

第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㈠參照）。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

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固為民法第758條所

明定；惟如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不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

之要件；而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

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並不以登記為生

效要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

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尚未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

記之建物，非不得為讓與之標的，讓與人負有交付其物於受

讓人之義務，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

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判決

意旨參照）。故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僅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

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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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

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

上處分權。經查：

　⒈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房屋所屬之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

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

林水源。系爭土地之原地主劉阿善於64年7月1日出具系爭A

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

案。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

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

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

託書）；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等61

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

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20號

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

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系爭B使用同意書

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又證人

林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當初在協盈公司現場監工，該公

司說要用伊的名字建造系爭建案，要伊拿錢出來投資，伊有

拿幾百萬元出來，所以就用伊的名字當起造人，嗣伊無法再

拿出錢來，所以於66年間，將起造人過給張尚德等115人，

當時系爭建案已完成4樓之結構體及頂版，系爭建案變更起

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後，伊有叫張尚德要繼續完工交給買

受人，但他沒有再繼續施工完成興建。伊退出系爭建案時，

有分到4、5間房屋（包含系爭房屋），後來國稅局有開房屋

稅籍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4、516、517、519頁）、於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事件（下稱320號事

件）審理中證稱：伊有投資系爭建案7、800萬元，並交給協

盈公司，因此將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349頁），核與本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下稱40號事

件）民事判決記載林水源擔任被告之陳述略以：系爭建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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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號事件判決附表所示房屋為4樓建物，林水源完成4樓結構

體時，因週轉不靈而交給張尚德蓋，同時將起造人名義變更

為張尚德，該案原告均知情，房屋蓋好後，該案原告均遷入

居住，嗣因尾款問題與張尚德發生糾紛，所以才未領取使用

執照給該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3頁），並無不合，

亦與林水源初始擔任系爭建案之起造人，並以其名義對外銷

售、簽立預售屋契約，嗣於66年間始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

115人之客觀事實相符，是林水源前開證述內容，堪予憑

採。由上情以觀，足認系爭建案乃林水源出資興建，嗣系爭

建案完成4樓結構體時，因林水源資金週轉不靈，始將該建

案交付張尚德，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　

　⒉至林水源雖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事件（下

稱171號事件）審理中證稱：協盈公司負責人是張尚德，張

尚德與其兄張國樑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桃花新城，伊係負

責桃花新城之工地監工、管理，當初伊有借貸7、800萬元給

張尚德，故協盈公司將桃花新城建照起造人登記伊，嗣因部

分預售屋買受人未給付款項，協盈公司經營不善，後來因張

尚德要自己負責桃花新城建案，故將建照起造人變更為張尚

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5頁），與其於本院及320號事件所

為前揭證述內容不甚相符，惟林水源於320號事件中已證

稱：伊在171號事件中證稱張尚德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

造人是伊搞混了，當時伊拿7、800萬元出來投資，是協盈公

司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3

頁）；又衡諸系爭建案之相關事件發生於64至66年間，與林

水源於109年10月27日在171號事件為上開證述時，已相隔40

餘年，自應以其在78年間之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較為可採，

而林水源於本院及320號事件中所為證述內容與其於40號事

件中所為陳述大致相合，應可採信，已如前述，則被告以林

水源證詞前後不一為由，抗辯其於本院證述內容不可採信云

云，不足為取。

　⒊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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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完成系爭建案之全部結構體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二第388、389頁），並有63號建造內之承辦人員

便簽可考（見本院卷二第7頁），可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

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際，系爭建案（含系爭

房屋）因已足避風與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屬土地之定著

物，其所有權已由原始建築之林水源取得，系爭建案之起造

人名義嗣雖變更為張尚德等115人，然張尚德等115人後續既

無建築之事實，又未辦理保存或移轉登記，自不能因其為起

造名義人而變更原起造人林水源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系爭建

案（含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又林水源於本院證稱：40

號事件、本院79年度訴字第441號事件、80年度訴字第138號

事件判決後，伊有到南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簽調解書，讓客

戶取得房屋之權利，這些判決的原告都有跟公司簽買賣契約

書，所以伊都有去簽調解書，本院卷二第429至431頁就是伊

所稱的調解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7頁）；復參諸證人林

水源分別與訴外人石希讓、范慶霖簽署之調解書內容分別記

載：聲請人（即石希讓、范慶霖，下同）或聲請人之前手向

對造人（即林水源，下同）購買南港區舊莊街1段151號2樓

之1（石希讓部分）、南港區舊莊街1段163號4樓之1（范慶

霖部分），面積65.94平方公尺，建物所有權全部，座落基

地為南港區中南段四小段251地號，依契約規定土地及房屋

之買賣總價金為35萬元（石希讓部分）、28萬1,000元（范

慶霖部分），聲請人尚應給付對造人之金額為17萬4,000元

（石希讓部分）、7萬2,500元（范慶霖部分）。前開房屋已

拖延十數年仍未完工，臺北市政府尚未核發使用執照，土地

及房屋均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上開房屋曾經鈞院78年度

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為林水源所有。調解內容：

一、聲請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尚負有給付尾款之義

務，對造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亦負有繼續施工並申

領使用執照之義務。茲兩造約定自調解期日起就互有債權、

互負債務同意互為抵銷，即聲請人同意捨棄對造人應將房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完工及有關遲延責任之請求，對造人亦同意捨棄聲請人未給

付金額之請求權。二、對造人應於調解期日給付聲請人其戶

籍謄本、印鑑證明等證件以作為房屋納稅義務人移轉之用。

三、自調解期日起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51號2樓之1房屋移轉

為聲請人所有。對造人願協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四、土地之部分不在本件調解之範圍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429、431頁、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96號卷一第275、2

76頁），足見系爭建案所屬之房屋嗣後係由林水源出面轉

讓、交付占有予承購者，益徵林水源確實為系爭建案（含系

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

　⒋另酌以張于敏提出以其前前手趙素貞為買受人之桃花新城契

約書（見本院卷二第9至31頁），與林水源前於64年9月至65

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

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

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之格式俱為相同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檢視趙素貞之桃花新城契約書內容，乃趙

素貞將價款交付林水源，於房屋建成後，由林水源將房屋及

土地過戶與趙素貞，可見趙素貞亦係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

屋，是縱張于敏抗辯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乃輾轉受讓自

趙素貞等語為可採，其權利來源之源頭仍為林水源，揆諸前

開說明，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須受領交付始取得事

實上處分權，則在林水源將系爭房屋之占有交付予趙素貞

前，趙素貞仍非當然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林水

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並未將系爭建案之任一房屋交付趙素

貞，趙素貞亦未向伊請求交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6

頁），被告復未能舉反證證明趙素貞確已受領系爭房屋之交

付，即難認趙素貞已自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林水源處，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抗辯林水源已將系爭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趙素貞云云，並非可採。

㈡、按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

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占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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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前項移轉，準用第761條

之規定，民法第761條第3項、第94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

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

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

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之規定，亦即

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

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經查，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

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向林水源購買

系爭房屋，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並有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可稽（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再參以該買賣契約

書第9條第7項約定：本案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目前有第三

人占用中，賣方（即林水源）不負排除占用點交，由甲方

（即原告）自行排除占用事宜（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

及林水源於本院證稱：伊出售系爭房屋給原告前，沒有到現

場查看，是原告有去現場看，發現被其他人占用來跟伊說，

才寫了契約第9條第7項的約定，伊沒有向占用人主張權利，

直接交給原告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0、521頁），堪認

林水源已將其對被告之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以代交付，揆諸

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已轉讓予原告

無訛，被告抗辯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云

云，不足為取。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未為所有權登記之

建物之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

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占有之利益，

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

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已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認定如前，又張于敏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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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9月7日起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曾偉勝現為系爭房

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則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㈩、本院卷二第554頁），

而張于敏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

處分權，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

源，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

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

㈣、又原告雖併援引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

客觀訴之合併，請求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然本院已認原告

依同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為有理由，就其依同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之請求有無理由，即無庸再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至張于敏聲請訊問證人張于龍，以證明張于敏於107年間正

式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前，乃私接張于龍在同段157號3樓房

屋之水電，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院前揭認定無涉，而無調查

之必要。此外，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

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

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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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7號
原      告  潘麗觀  




訴訟代理人  林永祥律師
被      告  曾偉勝  


            張于敏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羅愛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號三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被告曾偉勝應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遷出，並將該屋返還原告【見本院111年度湖簡調字第515號卷（下稱湖簡調卷）第9頁】，嗣原告追加張于敏（下與曾勝偉合稱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一第94、248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追加，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前手即訴外人林水源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縱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已於民國65年7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訴外人趙素貞，趙素貞於74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江菊子再於107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另林水源並未將系爭房屋之占用交付與原告，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位在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各有1棟區分所有建物【共4棟，即桃花新城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均為4層樓，每層樓各2戶，即每棟8戶（包含位在系爭249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
㈡、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4建港字第63號建築執照（下稱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設計監造人為訴外人張尚德。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為訴外人劉阿善，其於64年7月1日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㈢、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
㈣、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61人（下稱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115人（下稱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66建港字第20號建造執照（下稱20號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㈤、劉阿善基於林水源之指示，於68年8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依序將247、248、249、25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8、4/8 、4/8、2/8移轉登記予張尚德。
㈥、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於98年4月17日簽署切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5頁所示），張于敏、訴外人張于國於同日簽署切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7頁所示）。
㈦、張尚德於98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24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1239）移轉登記予張于敏。
㈧、江菊子分別於104年7月17日、107年12月24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94至298頁所示、如本院卷一第300至304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TALAL，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4年7月17日起至105年7月17日止、107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江菊子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自100年10月13日起至107年3月1日止期間，分別於本院卷一第260至261頁附表所示日期，收取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㈨、張于敏於107年4月23日申請核發系爭房屋之接水電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08年5月20日同意張于敏接水電。張于敏自107年9月19日起至109年4月13日曾設籍於系爭房屋，於108年5月2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同意系爭房屋接水電、發給水電證明。
㈩、張于敏於109年9月5日簽署如房屋租賃契約書（如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林瑩春，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2,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9年9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張于敏分別於110年9月7日、111年9月7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62至274頁所示、如本院卷一第276至292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5,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10年9月7日起至111年9月6日止、111年9月7日起至113年9月6日止。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現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
、系爭房屋查無申報設立房屋稅籍之相關資料，依臺北市稅捐稽徵處71年4月房屋稅籍紀錄表記載，系爭房屋房屋稅之起課年月為72年1月，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並曾自102年12月25日起至103年4月28日止設籍於系爭房屋。
、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如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所示），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謂定著物，係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其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之目的者，即屬土地之定著物（最高法院63年度第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㈠參照）。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固為民法第758條所明定；惟如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不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之要件；而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並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尚未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非不得為讓與之標的，讓與人負有交付其物於受讓人之義務，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經查：
　⒈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房屋所屬之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系爭土地之原地主劉阿善於64年7月1日出具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20號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又證人林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當初在協盈公司現場監工，該公司說要用伊的名字建造系爭建案，要伊拿錢出來投資，伊有拿幾百萬元出來，所以就用伊的名字當起造人，嗣伊無法再拿出錢來，所以於66年間，將起造人過給張尚德等115人，當時系爭建案已完成4樓之結構體及頂版，系爭建案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後，伊有叫張尚德要繼續完工交給買受人，但他沒有再繼續施工完成興建。伊退出系爭建案時，有分到4、5間房屋（包含系爭房屋），後來國稅局有開房屋稅籍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4、516、517、519頁）、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事件（下稱320號事件）審理中證稱：伊有投資系爭建案7、800萬元，並交給協盈公司，因此將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9頁），核與本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下稱40號事件）民事判決記載林水源擔任被告之陳述略以：系爭建案如40號事件判決附表所示房屋為4樓建物，林水源完成4樓結構體時，因週轉不靈而交給張尚德蓋，同時將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該案原告均知情，房屋蓋好後，該案原告均遷入居住，嗣因尾款問題與張尚德發生糾紛，所以才未領取使用執照給該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3頁），並無不合，亦與林水源初始擔任系爭建案之起造人，並以其名義對外銷售、簽立預售屋契約，嗣於66年間始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客觀事實相符，是林水源前開證述內容，堪予憑採。由上情以觀，足認系爭建案乃林水源出資興建，嗣系爭建案完成4樓結構體時，因林水源資金週轉不靈，始將該建案交付張尚德，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　
　⒉至林水源雖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事件（下稱171號事件）審理中證稱：協盈公司負責人是張尚德，張尚德與其兄張國樑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桃花新城，伊係負責桃花新城之工地監工、管理，當初伊有借貸7、800萬元給張尚德，故協盈公司將桃花新城建照起造人登記伊，嗣因部分預售屋買受人未給付款項，協盈公司經營不善，後來因張尚德要自己負責桃花新城建案，故將建照起造人變更為張尚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5頁），與其於本院及320號事件所為前揭證述內容不甚相符，惟林水源於320號事件中已證稱：伊在171號事件中證稱張尚德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是伊搞混了，當時伊拿7、800萬元出來投資，是協盈公司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又衡諸系爭建案之相關事件發生於64至66年間，與林水源於109年10月27日在171號事件為上開證述時，已相隔40餘年，自應以其在78年間之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較為可採，而林水源於本院及320號事件中所為證述內容與其於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大致相合，應可採信，已如前述，則被告以林水源證詞前後不一為由，抗辯其於本院證述內容不可採信云云，不足為取。
　⒊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時，已完成系爭建案之全部結構體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88、389頁），並有63號建造內之承辦人員便簽可考（見本院卷二第7頁），可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際，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因已足避風與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屬土地之定著物，其所有權已由原始建築之林水源取得，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名義嗣雖變更為張尚德等115人，然張尚德等115人後續既無建築之事實，又未辦理保存或移轉登記，自不能因其為起造名義人而變更原起造人林水源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又林水源於本院證稱：40號事件、本院79年度訴字第441號事件、80年度訴字第138號事件判決後，伊有到南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簽調解書，讓客戶取得房屋之權利，這些判決的原告都有跟公司簽買賣契約書，所以伊都有去簽調解書，本院卷二第429至431頁就是伊所稱的調解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7頁）；復參諸證人林水源分別與訴外人石希讓、范慶霖簽署之調解書內容分別記載：聲請人（即石希讓、范慶霖，下同）或聲請人之前手向對造人（即林水源，下同）購買南港區舊莊街1段151號2樓之1（石希讓部分）、南港區舊莊街1段163號4樓之1（范慶霖部分），面積65.94平方公尺，建物所有權全部，座落基地為南港區中南段四小段251地號，依契約規定土地及房屋之買賣總價金為35萬元（石希讓部分）、28萬1,000元（范慶霖部分），聲請人尚應給付對造人之金額為17萬4,000元（石希讓部分）、7萬2,500元（范慶霖部分）。前開房屋已拖延十數年仍未完工，臺北市政府尚未核發使用執照，土地及房屋均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上開房屋曾經鈞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為林水源所有。調解內容：一、聲請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尚負有給付尾款之義務，對造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亦負有繼續施工並申領使用執照之義務。茲兩造約定自調解期日起就互有債權、互負債務同意互為抵銷，即聲請人同意捨棄對造人應將房屋完工及有關遲延責任之請求，對造人亦同意捨棄聲請人未給付金額之請求權。二、對造人應於調解期日給付聲請人其戶籍謄本、印鑑證明等證件以作為房屋納稅義務人移轉之用。三、自調解期日起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51號2樓之1房屋移轉為聲請人所有。對造人願協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四、土地之部分不在本件調解之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9、431頁、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96號卷一第275、276頁），足見系爭建案所屬之房屋嗣後係由林水源出面轉讓、交付占有予承購者，益徵林水源確實為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
　⒋另酌以張于敏提出以其前前手趙素貞為買受人之桃花新城契約書（見本院卷二第9至31頁），與林水源前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之格式俱為相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檢視趙素貞之桃花新城契約書內容，乃趙素貞將價款交付林水源，於房屋建成後，由林水源將房屋及土地過戶與趙素貞，可見趙素貞亦係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屋，是縱張于敏抗辯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乃輾轉受讓自趙素貞等語為可採，其權利來源之源頭仍為林水源，揆諸前開說明，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須受領交付始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在林水源將系爭房屋之占有交付予趙素貞前，趙素貞仍非當然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林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並未將系爭建案之任一房屋交付趙素貞，趙素貞亦未向伊請求交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6頁），被告復未能舉反證證明趙素貞確已受領系爭房屋之交付，即難認趙素貞已自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林水源處，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抗辯林水源已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趙素貞云云，並非可採。
㈡、按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占有之移轉，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前項移轉，準用第761條之規定，民法第761條第3項、第94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之規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經查，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屋，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稽（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再參以該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7項約定：本案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目前有第三人占用中，賣方（即林水源）不負排除占用點交，由甲方（即原告）自行排除占用事宜（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及林水源於本院證稱：伊出售系爭房屋給原告前，沒有到現場查看，是原告有去現場看，發現被其他人占用來跟伊說，才寫了契約第9條第7項的約定，伊沒有向占用人主張權利，直接交給原告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0、521頁），堪認林水源已將其對被告之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以代交付，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已轉讓予原告無訛，被告抗辯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不足為取。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未為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認定如前，又張于敏自111年9月7日起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則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㈩、本院卷二第554頁），而張于敏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
㈣、又原告雖併援引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客觀訴之合併，請求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然本院已認原告依同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為有理由，就其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請求有無理由，即無庸再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至張于敏聲請訊問證人張于龍，以證明張于敏於107年間正式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前，乃私接張于龍在同段157號3樓房屋之水電，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院前揭認定無涉，而無調查之必要。此外，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7號
原      告  潘麗觀  


訴訟代理人  林永祥律師
被      告  曾偉勝  

            張于敏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羅愛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號三樓房屋騰空遷讓返
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被告曾偉勝應自門牌
    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遷
    出，並將該屋返還原告【見本院111年度湖簡調字第515號卷
    （下稱湖簡調卷）第9頁】，嗣原告追加張于敏（下與曾勝
    偉合稱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
    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一第94、248頁），核係基於同
    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追加，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
    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用
    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擇
    一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前手即訴外人林水源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縱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已於民國65年7
    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訴外人趙素貞，趙素
    貞於74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之母即訴
    外人江菊子，江菊子再於107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
    權讓與張于敏。另林水源並未將系爭房屋之占用交付與原告
    ，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位在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上各有1棟區分所有建物【共4棟，即桃花新城建案
    （下稱系爭建案）】，均為4層樓，每層樓各2戶，即每棟8
    戶（包含位在系爭249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
㈡、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
    日獲核發64建港字第63號建築執照（下稱63號建照），上開
    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設計監造人為訴外人張尚德。系
    爭土地之原地主為訴外人劉阿善，其於64年7月1日出具土地
    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
    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㈢、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源、
    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
    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
    。
㈣、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訴外人顧樹安
    、邱靜雅等61人（下稱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
    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
    、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115人（下稱張尚德等115人），
    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66建港字第20號建造執照（下稱20號建
    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
    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
    下稱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
    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㈤、劉阿善基於林水源之指示，於68年8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依
    序將247、248、249、25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8、4/8 、4
    /8、2/8移轉登記予張尚德。
㈥、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於98年4月17日簽署切結書（如本
    院卷二第35頁所示），張于敏、訴外人張于國於同日簽署切
    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7頁所示）。
㈦、張尚德於98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249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10000分之1239）移轉登記予張于敏。
㈧、江菊子分別於104年7月17日、107年12月24日簽署房屋租賃契
    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94至298頁所示、如本院卷一第3
    00至304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TALAL，約定每
    月租金為1萬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4年7月17日起至105年
    7月17日止、107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江菊子於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自100年10月13日起至107年3月1日止期間，分
    別於本院卷一第260至261頁附表所示日期，收取如附表所示
    之金額。
㈨、張于敏於107年4月23日申請核發系爭房屋之接水電證明，經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08年5月20日同意張于敏接水電。
    張于敏自107年9月19日起至109年4月13日曾設籍於系爭房屋
    ，於108年5月2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同意系爭房屋接水
    電、發給水電證明。
㈩、張于敏於109年9月5日簽署如房屋租賃契約書（如本院卷二第
    75至77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林瑩春，約定每
    月租金為1萬2,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9年9月1日起至1
    10年8月31日止。張于敏分別於110年9月7日、111年9月7日
    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62至274頁所示
    、如本院卷一第276至292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
    勝，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5,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10年9
    月7日起至111年9月6日止、111年9月7日起至113年9月6日止
    。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現為系爭房屋
    之間接占有人。
、系爭房屋查無申報設立房屋稅籍之相關資料，依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71年4月房屋稅籍紀錄表記載，系爭房屋房屋稅之起
    課年月為72年1月，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並曾
    自102年12月25日起至103年4月28日止設籍於系爭房屋。
、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如湖
    簡調卷第23至35頁所示），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
    務人為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謂定著物，係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
    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
    而言。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其已足避風雨，可達經
    濟上使用之目的者，即屬土地之定著物（最高法院63年度第
    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㈠參照）。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
    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固為民法第758條所明定
    ；惟如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不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之要
    件；而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
    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並不以登記為生效要
    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1480
    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尚未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之
    建物，非不得為讓與之標的，讓與人負有交付其物於受讓人
    之義務，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
    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判決意旨
    參照）。故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僅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
    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
    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
    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
    分權。經查：
　⒈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房屋所屬之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
    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
    林水源。系爭土地之原地主劉阿善於64年7月1日出具系爭A
    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
    案。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
    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
    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
    託書）；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等61
    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
    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20號
    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
    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系爭B使用同意書
    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又證人林
    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當初在協盈公司現場監工，該公司
    說要用伊的名字建造系爭建案，要伊拿錢出來投資，伊有拿
    幾百萬元出來，所以就用伊的名字當起造人，嗣伊無法再拿
    出錢來，所以於66年間，將起造人過給張尚德等115人，當
    時系爭建案已完成4樓之結構體及頂版，系爭建案變更起造
    人為張尚德等115人後，伊有叫張尚德要繼續完工交給買受
    人，但他沒有再繼續施工完成興建。伊退出系爭建案時，有
    分到4、5間房屋（包含系爭房屋），後來國稅局有開房屋稅
    籍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4、516、517、519頁）、於臺
    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事件（下稱320號事件）
    審理中證稱：伊有投資系爭建案7、800萬元，並交給協盈公
    司，因此將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
    349頁），核與本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下稱40號事件）
    民事判決記載林水源擔任被告之陳述略以：系爭建案如40號
    事件判決附表所示房屋為4樓建物，林水源完成4樓結構體時
    ，因週轉不靈而交給張尚德蓋，同時將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
    尚德，該案原告均知情，房屋蓋好後，該案原告均遷入居住
    ，嗣因尾款問題與張尚德發生糾紛，所以才未領取使用執照
    給該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3頁），並無不合，亦與
    林水源初始擔任系爭建案之起造人，並以其名義對外銷售、
    簽立預售屋契約，嗣於66年間始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
    人之客觀事實相符，是林水源前開證述內容，堪予憑採。由
    上情以觀，足認系爭建案乃林水源出資興建，嗣系爭建案完
    成4樓結構體時，因林水源資金週轉不靈，始將該建案交付
    張尚德，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　
　⒉至林水源雖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事件（下
    稱171號事件）審理中證稱：協盈公司負責人是張尚德，張
    尚德與其兄張國樑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桃花新城，伊係負
    責桃花新城之工地監工、管理，當初伊有借貸7、800萬元給
    張尚德，故協盈公司將桃花新城建照起造人登記伊，嗣因部
    分預售屋買受人未給付款項，協盈公司經營不善，後來因張
    尚德要自己負責桃花新城建案，故將建照起造人變更為張尚
    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5頁），與其於本院及320號事件所
    為前揭證述內容不甚相符，惟林水源於320號事件中已證稱
    ：伊在171號事件中證稱張尚德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
    人是伊搞混了，當時伊拿7、800萬元出來投資，是協盈公司
    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3頁）；
    又衡諸系爭建案之相關事件發生於64至66年間，與林水源於
    109年10月27日在171號事件為上開證述時，已相隔40餘年，
    自應以其在78年間之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較為可採，而林水
    源於本院及320號事件中所為證述內容與其於40號事件中所
    為陳述大致相合，應可採信，已如前述，則被告以林水源證
    詞前後不一為由，抗辯其於本院證述內容不可採信云云，不
    足為取。
　⒊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時，
    已完成系爭建案之全部結構體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二第388、389頁），並有63號建造內之承辦人員便簽可
    考（見本院卷二第7頁），可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
    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際，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
    因已足避風與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屬土地之定著物，其所
    有權已由原始建築之林水源取得，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名義嗣
    雖變更為張尚德等115人，然張尚德等115人後續既無建築之
    事實，又未辦理保存或移轉登記，自不能因其為起造名義人
    而變更原起造人林水源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系爭建案（含系
    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又林水源於本院證稱：40號事件、
    本院79年度訴字第441號事件、80年度訴字第138號事件判決
    後，伊有到南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簽調解書，讓客戶取得房
    屋之權利，這些判決的原告都有跟公司簽買賣契約書，所以
    伊都有去簽調解書，本院卷二第429至431頁就是伊所稱的調
    解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7頁）；復參諸證人林水源分別
    與訴外人石希讓、范慶霖簽署之調解書內容分別記載：聲請
    人（即石希讓、范慶霖，下同）或聲請人之前手向對造人（
    即林水源，下同）購買南港區舊莊街1段151號2樓之1（石希
    讓部分）、南港區舊莊街1段163號4樓之1（范慶霖部分），
    面積65.94平方公尺，建物所有權全部，座落基地為南港區
    中南段四小段251地號，依契約規定土地及房屋之買賣總價
    金為35萬元（石希讓部分）、28萬1,000元（范慶霖部分）
    ，聲請人尚應給付對造人之金額為17萬4,000元（石希讓部
    分）、7萬2,500元（范慶霖部分）。前開房屋已拖延十數年
    仍未完工，臺北市政府尚未核發使用執照，土地及房屋均未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上開房屋曾經鈞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
    號民事判決，確認為林水源所有。調解內容：一、聲請人依
    「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尚負有給付尾款之義務，對造人依
    「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亦負有繼續施工並申領使用執照之
    義務。茲兩造約定自調解期日起就互有債權、互負債務同意
    互為抵銷，即聲請人同意捨棄對造人應將房屋完工及有關遲
    延責任之請求，對造人亦同意捨棄聲請人未給付金額之請求
    權。二、對造人應於調解期日給付聲請人其戶籍謄本、印鑑
    證明等證件以作為房屋納稅義務人移轉之用。三、自調解期
    日起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51號2樓之1房屋移轉為聲請人所有
    。對造人願協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四、土地
    之部分不在本件調解之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9、431頁
    、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96號卷一第275、276頁），足見系
    爭建案所屬之房屋嗣後係由林水源出面轉讓、交付占有予承
    購者，益徵林水源確實為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之原始所
    有權人。
　⒋另酌以張于敏提出以其前前手趙素貞為買受人之桃花新城契
    約書（見本院卷二第9至31頁），與林水源前於64年9月至65
    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
    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
    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之格式俱為相同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檢視趙素貞之桃花新城契約書內容，乃趙
    素貞將價款交付林水源，於房屋建成後，由林水源將房屋及
    土地過戶與趙素貞，可見趙素貞亦係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屋
    ，是縱張于敏抗辯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乃輾轉受讓自趙
    素貞等語為可採，其權利來源之源頭仍為林水源，揆諸前開
    說明，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須受領交付始取得事實
    上處分權，則在林水源將系爭房屋之占有交付予趙素貞前，
    趙素貞仍非當然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林水源於
    本院到庭證稱：伊並未將系爭建案之任一房屋交付趙素貞，
    趙素貞亦未向伊請求交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6頁），被
    告復未能舉反證證明趙素貞確已受領系爭房屋之交付，即難
    認趙素貞已自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林水源處，取得系爭
    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抗辯林水源已將系爭房屋之事實
    上處分權轉讓予趙素貞云云，並非可採。
㈡、按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
    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占有之
    移轉，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前項移轉，準用第761條
    之規定，民法第761條第3項、第94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
    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
    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
    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
    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之規定，亦即
    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
    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經查，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
    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向林水源購買
    系爭房屋，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並有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可稽（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再參以該買賣契約書
    第9條第7項約定：本案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目前有第三人
    占用中，賣方（即林水源）不負排除占用點交，由甲方（即
    原告）自行排除占用事宜（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及林
    水源於本院證稱：伊出售系爭房屋給原告前，沒有到現場查
    看，是原告有去現場看，發現被其他人占用來跟伊說，才寫
    了契約第9條第7項的約定，伊沒有向占用人主張權利，直接
    交給原告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0、521頁），堪認林水
    源已將其對被告之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以代交付，揆諸前開
    規定及說明，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已轉讓予原告無訛
    ，被告抗辯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不
    足為取。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未為所有權登記之
    建物之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
    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占有之利益，
    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
    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已
    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認定如前，又張于敏自11
    1年9月7日起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曾偉勝現為系爭房
    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則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㈩、本院卷二第554頁），而
    張于敏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
    分權，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
    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
    讓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
㈣、又原告雖併援引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客
    觀訴之合併，請求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然本院已認原告依
    同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為有理由，就其依同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之請求有無理由，即無庸再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至張于敏聲請訊問證人張于龍，以證明張于敏於107年間正
    式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前，乃私接張于龍在同段157號3樓房
    屋之水電，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院前揭認定無涉，而無調查
    之必要。此外，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
    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
    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37號
原      告  潘麗觀  


訴訟代理人  林永祥律師
被      告  曾偉勝  

            張于敏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羅愛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段○○○號三樓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被告曾偉勝應自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段000號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遷出，並將該屋返還原告【見本院111年度湖簡調字第515號卷（下稱湖簡調卷）第9頁】，嗣原告追加張于敏（下與曾勝偉合稱被告）為被告，並變更聲明為：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原告（見本院卷一第94、248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變更、追加，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為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之前手即訴外人林水源並非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縱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其已於民國65年7月27日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訴外人趙素貞，趙素貞於74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江菊子再於107年間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于敏。另林水源並未將系爭房屋之占用交付與原告，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位在臺北市○○區○○段0○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各有1棟區分所有建物【共4棟，即桃花新城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均為4層樓，每層樓各2戶，即每棟8戶（包含位在系爭249地號土地上之系爭房屋）。
㈡、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4建港字第63號建築執照（下稱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設計監造人為訴外人張尚德。系爭土地之原地主為訴外人劉阿善，其於64年7月1日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㈢、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
㈣、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61人（下稱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訴外人顧樹安、邱靜雅等115人（下稱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66建港字第20號建造執照（下稱20號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下稱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
㈤、劉阿善基於林水源之指示，於68年8月28日以買賣為原因，依序將247、248、249、25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8、4/8 、4/8、2/8移轉登記予張尚德。
㈥、張于敏之母即訴外人江菊子於98年4月17日簽署切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5頁所示），張于敏、訴外人張于國於同日簽署切結書（如本院卷二第37頁所示）。
㈦、張尚德於98年5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249地號土地（應有部分10000分之1239）移轉登記予張于敏。
㈧、江菊子分別於104年7月17日、107年12月24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94至298頁所示、如本院卷一第300至304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TALAL，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4年7月17日起至105年7月17日止、107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江菊子於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申設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自100年10月13日起至107年3月1日止期間，分別於本院卷一第260至261頁附表所示日期，收取如附表所示之金額。
㈨、張于敏於107年4月23日申請核發系爭房屋之接水電證明，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於108年5月20日同意張于敏接水電。張于敏自107年9月19日起至109年4月13日曾設籍於系爭房屋，於108年5月20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同意系爭房屋接水電、發給水電證明。
㈩、張于敏於109年9月5日簽署如房屋租賃契約書（如本院卷二第75至77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訴外人林瑩春，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2,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09年9月1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張于敏分別於110年9月7日、111年9月7日簽署房屋租賃契約書各1份（如本院卷一第262至274頁所示、如本院卷一第276至292頁所示），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約定每月租金為1萬5,000元，租賃期間分別為自110年9月7日起至111年9月6日止、111年9月7日起至113年9月6日止。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現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
、系爭房屋查無申報設立房屋稅籍之相關資料，依臺北市稅捐稽徵處71年4月房屋稅籍紀錄表記載，系爭房屋房屋稅之起課年月為72年1月，林水源為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並曾自102年12月25日起至103年4月28日止設籍於系爭房屋。
、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如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所示），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謂定著物，係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其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之目的者，即屬土地之定著物（最高法院63年度第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㈠參照）。次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固為民法第758條所明定；惟如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不以登記為取得所有權之要件；而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並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581號、89年度台上字第14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尚未向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建物，非不得為讓與之標的，讓與人負有交付其物於受讓人之義務，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7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僅得讓與事實上處分權，該處分權能係以物為對象，對物為占有、使用、收益及事實上處分，讓與人讓與該事實上處分權，係屬處分行為，以當事人間之讓與合意及讓與人將該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交付，受讓人因受領交付而取得事實上處分權。經查：
　⒈林水源於64年8月7日就系爭房屋所屬之系爭建案申請建築執照，於同年月14日獲核發63號建照，上開建照登記起造人為林水源。系爭土地之原地主劉阿善於64年7月1日出具系爭A使用同意書予林水源，同意林水源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林水源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即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63號建照於66年2月16日變更起造人為林水源等61人。嗣63號建照因逾期遭註銷，於同年3月18日申請復照，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於同年4月6日獲核發20號建照。系爭房屋最終未全部完工，未完成第一次建物保存登記。系爭土地原地主劉阿善於66年間出具系爭B使用同意書予張尚德等115人，同意其等在系爭土地上興建系爭建案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㈢、㈣）；又證人林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當初在協盈公司現場監工，該公司說要用伊的名字建造系爭建案，要伊拿錢出來投資，伊有拿幾百萬元出來，所以就用伊的名字當起造人，嗣伊無法再拿出錢來，所以於66年間，將起造人過給張尚德等115人，當時系爭建案已完成4樓之結構體及頂版，系爭建案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後，伊有叫張尚德要繼續完工交給買受人，但他沒有再繼續施工完成興建。伊退出系爭建案時，有分到4、5間房屋（包含系爭房屋），後來國稅局有開房屋稅籍給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4、516、517、519頁）、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320號事件（下稱320號事件）審理中證稱：伊有投資系爭建案7、800萬元，並交給協盈公司，因此將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49頁），核與本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下稱40號事件）民事判決記載林水源擔任被告之陳述略以：系爭建案如40號事件判決附表所示房屋為4樓建物，林水源完成4樓結構體時，因週轉不靈而交給張尚德蓋，同時將起造人名義變更為張尚德，該案原告均知情，房屋蓋好後，該案原告均遷入居住，嗣因尾款問題與張尚德發生糾紛，所以才未領取使用執照給該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3頁），並無不合，亦與林水源初始擔任系爭建案之起造人，並以其名義對外銷售、簽立預售屋契約，嗣於66年間始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客觀事實相符，是林水源前開證述內容，堪予憑採。由上情以觀，足認系爭建案乃林水源出資興建，嗣系爭建案完成4樓結構體時，因林水源資金週轉不靈，始將該建案交付張尚德，並變更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　
　⒉至林水源雖於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71號事件（下稱171號事件）審理中證稱：協盈公司負責人是張尚德，張尚德與其兄張國樑找地主劉阿善協商合建桃花新城，伊係負責桃花新城之工地監工、管理，當初伊有借貸7、800萬元給張尚德，故協盈公司將桃花新城建照起造人登記伊，嗣因部分預售屋買受人未給付款項，協盈公司經營不善，後來因張尚德要自己負責桃花新城建案，故將建照起造人變更為張尚德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25頁），與其於本院及320號事件所為前揭證述內容不甚相符，惟林水源於320號事件中已證稱：伊在171號事件中證稱張尚德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之起造人是伊搞混了，當時伊拿7、800萬元出來投資，是協盈公司把伊登記為系爭建案起造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53頁）；又衡諸系爭建案之相關事件發生於64至66年間，與林水源於109年10月27日在171號事件為上開證述時，已相隔40餘年，自應以其在78年間之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較為可採，而林水源於本院及320號事件中所為證述內容與其於40號事件中所為陳述大致相合，應可採信，已如前述，則被告以林水源證詞前後不一為由，抗辯其於本院證述內容不可採信云云，不足為取。
　⒊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時，已完成系爭建案之全部結構體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88、389頁），並有63號建造內之承辦人員便簽可考（見本院卷二第7頁），可認林水源於66年間變更系爭建案起造人為張尚德等115人之際，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因已足避風與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屬土地之定著物，其所有權已由原始建築之林水源取得，系爭建案之起造人名義嗣雖變更為張尚德等115人，然張尚德等115人後續既無建築之事實，又未辦理保存或移轉登記，自不能因其為起造名義人而變更原起造人林水源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所有權之事實。又林水源於本院證稱：40號事件、本院79年度訴字第441號事件、80年度訴字第138號事件判決後，伊有到南港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簽調解書，讓客戶取得房屋之權利，這些判決的原告都有跟公司簽買賣契約書，所以伊都有去簽調解書，本院卷二第429至431頁就是伊所稱的調解書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7頁）；復參諸證人林水源分別與訴外人石希讓、范慶霖簽署之調解書內容分別記載：聲請人（即石希讓、范慶霖，下同）或聲請人之前手向對造人（即林水源，下同）購買南港區舊莊街1段151號2樓之1（石希讓部分）、南港區舊莊街1段163號4樓之1（范慶霖部分），面積65.94平方公尺，建物所有權全部，座落基地為南港區中南段四小段251地號，依契約規定土地及房屋之買賣總價金為35萬元（石希讓部分）、28萬1,000元（范慶霖部分），聲請人尚應給付對造人之金額為17萬4,000元（石希讓部分）、7萬2,500元（范慶霖部分）。前開房屋已拖延十數年仍未完工，臺北市政府尚未核發使用執照，土地及房屋均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上開房屋曾經鈞院78年度重訴字第40號民事判決，確認為林水源所有。調解內容：一、聲請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尚負有給付尾款之義務，對造人依「桃花新城」契約書規定亦負有繼續施工並申領使用執照之義務。茲兩造約定自調解期日起就互有債權、互負債務同意互為抵銷，即聲請人同意捨棄對造人應將房屋完工及有關遲延責任之請求，對造人亦同意捨棄聲請人未給付金額之請求權。二、對造人應於調解期日給付聲請人其戶籍謄本、印鑑證明等證件以作為房屋納稅義務人移轉之用。三、自調解期日起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51號2樓之1房屋移轉為聲請人所有。對造人願協同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四、土地之部分不在本件調解之範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29、431頁、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396號卷一第275、276頁），足見系爭建案所屬之房屋嗣後係由林水源出面轉讓、交付占有予承購者，益徵林水源確實為系爭建案（含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
　⒋另酌以張于敏提出以其前前手趙素貞為買受人之桃花新城契約書（見本院卷二第9至31頁），與林水源前於64年9月至65年間對外預售系爭建案，由林水源、協盈公司分別以系爭土地地主代表人、策劃監造之名義，與購屋者簽訂桃花新城委託興建契約書（含訂購土地委託書）之格式俱為相同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檢視趙素貞之桃花新城契約書內容，乃趙素貞將價款交付林水源，於房屋建成後，由林水源將房屋及土地過戶與趙素貞，可見趙素貞亦係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屋，是縱張于敏抗辯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乃輾轉受讓自趙素貞等語為可採，其權利來源之源頭仍為林水源，揆諸前開說明，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須受領交付始取得事實上處分權，則在林水源將系爭房屋之占有交付予趙素貞前，趙素貞仍非當然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而林水源於本院到庭證稱：伊並未將系爭建案之任一房屋交付趙素貞，趙素貞亦未向伊請求交付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16頁），被告復未能舉反證證明趙素貞確已受領系爭房屋之交付，即難認趙素貞已自系爭房屋之原始所有權人林水源處，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抗辯林水源已將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轉讓予趙素貞云云，並非可採。
㈡、按讓與動產物權，如其動產由第三人占有時，讓與人得以對於第三人之返還請求權，讓與於受讓人，以代交付；占有之移轉，因占有物之交付而生效力；前項移轉，準用第761條之規定，民法第761條第3項、第946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所有權之義務，民法第3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交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依民法第946條第2項規定，占有之移轉得準用同法第761條之規定，亦即移轉占有並不以現實交付為限，簡易交付、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均生移轉占有之效力。經查，原告與林水源於110年10月21日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原告向林水源購買系爭房屋，並於同日變更系爭房屋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並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可稽（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再參以該買賣契約書第9條第7項約定：本案為未辦保存登記房屋，目前有第三人占用中，賣方（即林水源）不負排除占用點交，由甲方（即原告）自行排除占用事宜（見湖簡調卷第23至35頁），及林水源於本院證稱：伊出售系爭房屋給原告前，沒有到現場查看，是原告有去現場看，發現被其他人占用來跟伊說，才寫了契約第9條第7項的約定，伊沒有向占用人主張權利，直接交給原告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20、521頁），堪認林水源已將其對被告之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以代交付，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已轉讓予原告無訛，被告抗辯原告尚未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不足為取。
㈢、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未為所有權登記之建物之占有利益，應歸屬於享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第三人未經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而占有該建物，受有占有之利益，致事實上處分權人受有損害，且無法律上原因時，該事實上處分權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其占有（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業認定如前，又張于敏自111年9月7日起將系爭房屋出租予曾偉勝，曾偉勝現為系爭房屋之直接占有人，張于敏則為系爭房屋之間接占有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㈩、本院卷二第554頁），而張于敏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其已取得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被告復未能舉證證明有何占用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自屬有據。
㈣、又原告雖併援引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客觀訴之合併，請求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然本院已認原告依同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為有理由，就其依同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請求有無理由，即無庸再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至張于敏聲請訊問證人張于龍，以證明張于敏於107年間正式申請系爭房屋之水電前，乃私接張于龍在同段157號3樓房屋之水電，惟上開待證事實與本院前揭認定無涉，而無調查之必要。此外，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筠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陳芝箖


